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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第一节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

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不适用

第二节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东睦股份 600114 宁波东睦、G东睦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肖亚军 唐佑明

电话 0574-87841061 0574-87841061

办公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工业园区景江路1508号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工业园区景江路1508号

电子信箱 johnway@pm-china.com tangym@pm-china.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7,495,328,983.20 7,546,622,963.72 -0.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880,819,207.58 2,807,020,978.29 2.63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2,929,740,536.32 2,353,079,066.50 24.51

利润总额 341,951,006.72 221,075,144.32 54.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0,911,547.48 189,595,382.66 37.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49,931,342.49 177,754,144.37 40.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3,409,957.55 140,072,286.09 252.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98 7.22 增加1.7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2 0.31 35.4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2 0.31 35.48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6,477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睦特殊金属工业株式会社 境外法人 10.62 65,467,200 0 无 0

宁波金广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8.29 51,111,016 0 无 0

宁波新金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86 29,968,000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4.48 27,599,136 0 无 0

张京海 未知 1.87 11,504,000 0 无 0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二零五组合 未知 1.02 6,266,400 0 无 0

国寿安保基金－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分红险－国寿安保基金国寿

股份均衡股票型组合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可供出售）

未知 0.93 5,762,727 0 无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中证

10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未知 0.92 5,677,219 0 无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品质

动能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88 5,448,900 0 无 0

高尔财 未知 0.77 4,769,4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截至报告期末，在上述股东中，已知宁波金广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新金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由部分公司时任或现任骨干人员投

资成立，两者为关联方和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未知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或者一致行动等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

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

600114

股票简称：东睦股份 编号：

2025-071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NBTM� NEW�MATERIALS� GROUP� Co.,� Ltd.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5日召开了2025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会，会议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九届董事会8名董事，并与公司工会委员会扩大会

议民主选举产生的1名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了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经协商，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年8月5日16:3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应出席会议

董事9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9人。朱志荣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公司全体候选高管人员列席

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和《东睦新

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全体董事对本次董事会会议的议案进行了审议，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经董事选举，选举朱志荣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多田昌弘先生为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根据董事长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芦德宝先生为公司名誉董事长。

上述人员任期均为三年，自2025年8月5日至2028年8月5日。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经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具体如下：

1、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朱志荣先生

委员：楼玉琦先生、郭灵光先生

2、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吴雷鸣先生

委员：岳振宏先生、羽田锐治先生

3、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楼玉琦先生

委员：朱志荣先生、岳振宏先生

4、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岳振宏先生

委员：多田昌弘先生、吴雷鸣先生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上述人员任期均为三年，自2025年8月5日至2028年8月5日。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朱志荣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自2025年8月5

日至2028年8月5日。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肖亚军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2025年

8月5日至2028年8月5日。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1、根据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多田昌弘先生、何灵敏先生、肖亚军先生为公

司副总经理；

2、根据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肖亚军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3、根据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郭灵光先生、闫增儿先生、刘宁凯先生为公司

总经理助理。

上述人员任期均为三年，自2025年8月5日至2028年8月5日。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出具了关于公司第九届拟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

的审查意见，以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简历详见附件，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6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信息。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提名， 董事会同意聘任唐佑明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任期为三年，自

2025年8月5日至2028年8月5日。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三、其他说明

（一）2025年8月5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

名公司财务总监候选人的议案》和《关于任命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议案》，同意提

名肖亚军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候选人，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同意聘任应伟国先生为公

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 以上人员任期为三年，自2025年8月5日至2028年8月5日。

（二）2025年8月5日，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推举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召集人和主持人的议案》， 一致推举独立董事

楼玉琦先生作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召集人和主持人。

四、上网公告附件

（一）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关于公司第九届拟聘任高级管

理人员任职资格的审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8月5日

报备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4、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一次会议决议；

5、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附件：

总经理朱志荣先生简历

朱志荣：男，中国籍，1965年4月生，大专学历，高级经济师。

2007年8月任公司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财务部部长。 2010年8月至今任公司总经理，

2018年起担任公司党委书记。 2019年8月6日起至今任公司董事长。曾任宁波东睦粉末冶金

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财务部部长。

2014年被评为“第十三届宁波市优秀企业家” ，2015年被评为年度浙江省杰出职业经

理人“金马奖” ，2019年被评为“2016～2018年度鄞州区劳动模范” ，2021年被评为省级

“培养工程” 专家、“宁波市百名创新人才” 、2021年中国机电工业年度创新人物，2021年

被聘为昆明理工大学兼职教授。 现担任中国机械通用零部件工业协会粉末冶金分会会长，

中国机械通用零部件工业协会副理事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朱志荣先生持有公司股份765,400股，与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

股东以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朱志荣先生不存在《公司法》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核实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经向中国证监

会宁波监管局查询证券期货市场诚信信息， 朱志荣先生2025年6月被中国证监会宁波监管

局出具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并计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同月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纪

律处分决定书予以通报批评，除此之外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稽查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肖亚军先生简历

肖亚军：男，中国籍，1972年10月生，工商管理硕士，高级会计师。

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现任宁波上市公司协会副秘书长、财务总

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2024年被评为“2023年度浙江省先进会计工作者” 。 现任山西东

睦华晟粉末冶金有限公司、长春东睦富奥新材料有限公司、广东东睦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肖亚军先生持有公司股份654,354股，与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

股东以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肖亚军先生不存在《公司法》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向中国证监会宁波监管局查询证券期货市

场诚信信息， 肖亚军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

形；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多田昌弘：男，日本国籍，1963年7月生，大学学历，海外工程师。

1986年4月进入睦特殊金属工业株式会社，1997年7月被派往宁波东睦粉末冶金有限

公司；1999年2月至今任公司（2001年8月前为宁波东睦粉末冶金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

理。 2022年8月5日至今任公司副董事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多田昌弘先生持有公司股份444,000股，与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

的股东以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多田昌弘先生不存在《公

司法》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向中国证监会宁波监管局查询证券

期货市场诚信信息，多田昌弘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何灵敏：男，中国籍，1970年6月生，大学学历，工程师。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山西东睦华晟粉末冶金有限公司、长春东睦富奥新材料有限

公司、广东东睦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

1992年8月起先后在公司模架、模具、技术、制品、生产管理部工作，曾经担任公司模具

制造科科长、制品制造部部长助理、生产管理部部长，总经理助理兼生产管理部部长，2012

年3月起任公司副总经理兼生产管理部部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何灵敏先生持有公司股份675,680股，与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

股东以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何灵敏先生不存在《公司法》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向中国证监会宁波监管局查询证券期货市

场诚信信息， 何灵敏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

形；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郭灵光：男，中国籍，1982年2月生，大学本科学历。

现任公司总经理助理、职工代表董事。 现任上海富驰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

公司董事长。

2004年进入公司工作，曾担任连云港东睦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广东东睦新材料

有限公司总经理、东睦（天津）粉末冶金有限公司总经理，曾任浙江东睦科达磁电有限公

司、山西东睦磁电有限公司董事长，德清鑫晨新材料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郭灵光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以及

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郭灵光先生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核实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经向

中国证监会宁波监管局查询证券期货市场诚信信息，郭灵光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闫增儿：男，中国籍，1969年5月生，大学本科学历。

现任公司总经理助理。现任东睦（天津）粉末冶金有限公司、连云港东睦新材料有限公

司、南京东睦新材料有限公司、广东东睦新材料有限公司、山西东睦华晟粉末冶金有限公司

和长春东睦富奥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

1994年7月进入公司工作，曾担任公司品质保证部质量管理科科长、品质保证部部长、

质量总监、生产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闫增儿先生持有公司股份4,940股，与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

东以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闫增儿先生不存在《公司法》中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向中国证监会宁波监管局查询证券期货市场

诚信信息， 何灵敏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符

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刘宁凯：男，中国籍，1975年8月生，本科学历，工程师。

现任浙江东睦科达磁电有限公司、德清鑫晨新材料有限公司、山西东睦磁电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现任上海富驰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曾任山西东睦华晟粉末冶金有限公司

技术部部长、总工程师、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宁凯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以及

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刘宁凯先生不存在《公司法》中规定的

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向中国证监会宁波监管局查询证券期货市场诚信信

息，刘宁凯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符合《公

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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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8月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工业园区景江路1508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03,718,02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3.050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朱志荣先生主持。 会议表决方式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董事会秘书肖亚军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候选董事及全体高

管均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1

选举朱志荣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198,396,511 97.3878 是

1.02

选举芦德宝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198,450,490 97.4143 是

1.03

选举羽田锐治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197,829,375 97.1094 是

1.04

选举多田昌弘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197,746,278 97.0686 是

1.05

选举山根裕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197,846,280 97.1177 是

2、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01

选举楼玉琦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198,341,276 97.3606 是

2.02

选举吴雷鸣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198,425,964 97.4022 是

2.03

选举岳振宏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197,840,371 97.1148 是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01

选举朱志荣为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77,581,908 93.5810

1.02

选举芦德宝为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77,635,887 93.6461

1.03

选举羽田锐治为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77,014,772 92.8969

1.04

选举多田昌弘为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76,931,675 92.7967

1.05

选举山根裕也为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77,031,677 92.9173

2.01

选举楼玉琦为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77,526,673 93.5144

2.02

选举吴雷鸣为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77,611,361 93.6165

2.03

选举岳振宏为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77,025,768 92.910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均属于普通决议议案，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已获得出

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此次股东会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产生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8名董事， 与公司职工工会

委员会扩大会议选举产生的1名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任期为自股东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楼玉琦、吴雷鸣、岳振宏均已取得相关独立董事培训证明，其独立董事资格已经上海证

券交易所审核，未对其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提出异议。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天龙、张霞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

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文件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5日

报备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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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东睦磁电有限公司取得

不动产权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2022年8月9日，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

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外投资暨购买土地使用权的

议案》，同意公司在山西运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山西东睦磁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

磁电公司” ）并实施“年产6万吨软磁材料产业基地项目” ，公司拟使用自有或自筹资金购

买临猗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区内约150亩土地使用权用于该项目建设（具体位置以规划条件

为准，面积以国土部门实际测量面积为准），公司将根据项目规划和实施进度分期投入资

金。同时在该项目地块西侧预留50亩土地，公司自协议签订三年内具有优先购买权。公司独

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截至2023年6月5日，山西磁电公司收到临猗县自然资源局发出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成交确认书》， 确认山西磁电公司按照法定程序竞得临猗县楚侯工业园楚仁路以西编号

为2023-26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该地块土地面积为74,879.54平方米。 同月，山西

磁电公司收到其与临猗县自然资源局签署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

LG2023-26）， 以及由临猗县自然资源局颁发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晋

（2023）临猗县不动产权第0003306号）。

2025年7月2日，山西磁电公司收到其与临猗县自然资源局签署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LG2025-02-1）。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2年8月10日、2023年6月6日、2023年6月14日、2023年6

月27日、2025年7月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信息，公告

编 号 ：（临 ）2022-063、（临 ）2022-064、（临 ）2022-065、2023-033、2023-036、

2023-038、2025-060。

二、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近日， 山西磁电公司取得由临猗县自然资源局颁发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

书》（晋（2025）临猗县不动产权第0015460号），具体内容如下：

证书编号：晋（2025）临猗县不动产权第0015460号

权利人：山西东睦磁电有限公司

共有情况：单独所有

坐落：临猗县楚侯工业园南一街以北、聚产路以东

权利类型：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权利性质：出让

用途：工业用地

面积：71,319.94㎡

使用期限：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2025年7月30日起至2075年7月29日止

特此公告。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8月5日

报备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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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7月25日以书面形式向公

司全体董事发出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的通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于2025年8月5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应出席会议董事9人，实际出席会

议董事9人。 公司董事长朱志荣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公司全体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全体董事对本次董事会会议的议案进行了审议，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本议案事前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有关《2025年

半年度报告》 全文及摘要等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信息。

（二）审议通过《关于增加公司2025年度技改投资的议案》

为促进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结合公司业务发展情况，在综合考虑公司项目的实际情

况后， 在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批准2025年度新增技改投资建设资金不超过40,

000.00万元的基础上，董事会批准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2025年度再授权新增技改投资项目

并筹集相应的建设资金不超过16,000.00万元， 即2025年度技改投资金额合计不超过56,

000.00万元。 董事会授权总经理在董事会批准的技改投资额度范围内，负责技改投资的具

体实施，包括但不限于技改投资设备的选定、协议签订以及各子公司之间技改投资额度调

剂等相关事项。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制定〈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市值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有关《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市值管理制度》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

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信息。

（四）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的

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有关《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5年8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信息。

（五）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子公司董事的议案》

根据工作需要，董事会同意对上海富驰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人选进行调整，重新

委派郭灵光、刘宁凯和朱锋担任上海富驰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董事，除上述子

公司董事人选进行调整外，其余子公司董事人选不变。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三、上网公告附件

（一）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市值管理制度；

（二）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

特此公告。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8月5日

报备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证券代码：

600114

股票简称：东睦股份 编号：

2025-072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NBTM� NEW�MATERIALS� GROUP� Co.,� Ltd.

关于聘任第九届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5年8月5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的议案》，同意聘任肖亚军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秘书，任期为2025年8月5日至2028年8

月5日。

肖亚军先生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明，具备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所

必需的财务、管理、法律等专业知识，具备履行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其任职资格已经上

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通过。 肖亚军先生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规定的不

得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情形； 经向中国证监会宁波监管局查询证券期货市场诚信信息，

肖亚军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规定的任职资格。

特此公告。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8月5日

报备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南极光 股票代码 30094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姜丽群 朱安娜、艾庭双

电话 0755-29691606 0755-29691606

办公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芙蓉路5号 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芙蓉路5号

电子信箱 njgzq@cnnjg.com njgzq@cnnjg.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397,508,466.21 115,330,560.37 244.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2,890,950.22 -8,260,220.11 982.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71,181,360.63 -12,184,217.62 684.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5,820,323.04 -23,983,013.44 499.5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274 -0.0371 982.4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274 -0.0371 982.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53% -0.78% 7.3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1,599,761,264.60 1,509,139,634.18 6.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52,319,793.07 1,079,445,087.39 6.7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5,59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总数 （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姜发明

境内自然

人

21.52% 47,904,000 35,930,250 质押 14,420,000

潘连兴

境内自然

人

17.51% 38,979,600 29,234,700 质押 13,110,000

锦福源（海南）

私募基金管理

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锦

福源五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4.60% 10,232,200 0 不适用 0

深圳市奥斯曼

咨询管理合伙

企业 （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46% 5,484,768 0 不适用 0

深圳市南极光

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 （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46% 5,484,768 0 不适用 0

任元林

境内自然

人

1.51% 3,354,200 0 不适用 0

中 国 工 商 银

行－华安中小

盘成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1% 2,021,040 0 不适用 0

赵鹏

境内自然

人

0.85% 1,894,240 0 不适用 0

中信证券资产

管理（香港）有

限公司－客户

资金

境外法人 0.84% 1,877,260 0 不适用 0

罗健

境内自然

人

0.82% 1,822,700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1、姜发明、潘连兴、深圳市南极光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南极光管理” ）、深

圳市奥斯曼咨询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奥斯曼” ）于2017年8月共同签署了《一

致行动协议》，于2020年9月共同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之补充协议》；

2、姜发明持有南极光管理99.75%份额、奥斯曼0.25%份额。 潘连兴持有南极光管理0.25%份

额、奥斯曼99.75%份额；

3、潘连兴为姜发明侄女婿；

4、 除上述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外，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

系。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

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股东赵鹏通过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1,894,240股，实际合

计持有1,894,240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公司于2025年3月17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

预披露公告》，锦福源（海南）私募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锦福源五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及

其一致行动人锦福源（海南）私募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锦福源天添二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计划在该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即：2025年4月9日至2025年7月8日）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226,443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00%）。

2025年4月21日，公司收到锦福源（海南）私募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具的《简式权益

变动报告书》，其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减持公司股份，致持有的公司股票累积减少137,800股，该

次权益变动后，锦福源（海南）私募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锦福源五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持

有公司股份11,132,2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4.9999%， 持股比例降至5%以下。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4月2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至5%以下

暨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提示性公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锦福源)》。

2025年7月8日，锦福源（海南）私募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锦福源五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及其一致行动人锦福源（海南）私募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锦福源天添二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期限届满， 其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情况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8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股东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暨实施结果的公

告》。

2、公司于2025年6月17日获得一项由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发明专利证书，专利名称为：一种滚

针保持架的注塑模具。专利权期限为二十年，自申请之日起算。具体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18日在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取得发明专利证书的公告》。

公司于2025年7月25日获得两项由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发明专利证书，专利名称分别为：一种

模内裁切注塑模具及其使用方法、一种流道浇口的余气再利用结构。专利权期限为二十年，自申请之日

起算。具体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取得发

明专利证书的公告》。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是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 以2025年6月30日总股本202,332,

557股剔除存放于回购专用证券账户753,600股后的总股本201,578,957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0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回盛生物 股票代码 30087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庆峰 李杏

电话 86-027-83235499 86-027-83235499

办公地址 武汉市武昌区中华路1号 武汉市武昌区中华路1号

电子信箱 hvsen@whhsyy.com hvsen@whhsyy.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822,199,978.17 436,303,723.60 88.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7,181,542.91 -51,878,681.23 325.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99,300,985.54 -24,300,038.75 508.6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23,852,725.59 -31,009,100.37 499.4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622 -0.3127 311.7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622 -0.3127 311.7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01% -3.48% 10.4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2,967,997,412.77 3,014,682,865.02 -1.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058,589,798.43 1,457,576,824.02 41.2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23,50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

东总数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武汉统盛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0.92% 82,800,000 质押 6,200,000

梁栋国 境外自然人 5.18% 10,476,063 不适用

姚寅之 境内自然人 1.13% 2,276,600 不适用

王铁 境内自然人 0.55% 1,118,900 不适用

武汉回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0.49% 981,350 不适用

王萌 境内自然人 0.43% 861,630 不适用

平安资管－工商银行－鑫福

37号资产管理产品

其他 0.40% 818,578 不适用

中汇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分红产品

其他 0.40% 800,000 不适用

UBS�AG 境外法人 0.38% 759,400 不适用

谭绮辉 境内自然人 0.32% 643,066 不适用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张卫元、 余姣娥为夫妻关系， 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分别持有控股股东武汉统盛投资有限公司

72.08%、13.35%的股份；股东武汉统盛投资有限公司、武汉回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

员工持股计划之间存在关联关系但不属于一致行动人。 股东武汉统盛投资有限公司、梁栋国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属于一致行动人。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

于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东情况说明

股东姚寅之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136,600股，通过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2,140,000股， 合计持有2,276,600股。 股东谭绮辉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53,600股， 通过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589,466股，合

计持有643,066股。

持股5%以上股东、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

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

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武汉回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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